
劳动合同与就业协议

劳动合同 和就业协调书市用人单位录用毕业生时所订立的书面协议，但两者分
别处于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阶段。具体表现在： 

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协议，
这些劳动者既可以是高校毕业生也可以是其他人，而后者专指毕业生与用人单
位签订的工作协议。

劳动合同是在明确工作关系后签订的关于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协议；而就业协议
书是用人单位与高校毕业生相互选择的关系的确定，学校作为毕业生管理部门
承担见证和监督职能。

劳动合同可根据《 劳动合同法 》处理，也可以向 劳动争议 调解委员会或 劳
动仲裁 机构报送；而后者由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在协商取得一致的基础上订立，
报学校毕业生主管部门审查认可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值得注意的是，就业协议不能代替劳动合同。学生毕业到就业单位报到后，应
尽快与用人单位签定劳动合同。

就业协议书与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录用毕业时所订立的书面协议，但两者分别
处于两个相互联系的的不同阶段，具体表现在：

1、主体不同：前者是指劳动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的
协议，这些劳动者既可是高校毕业生也可是其他人；而后者专指毕业生与用人
单位签订的工作协议。

2、内容不同：前者是在明确工作关系后签订的关于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协议；而
后者是双方相互选择的关系确定。

3、处理纠纷的部门不同：前者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 》处理，也可
向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或劳动仲裁机构报送；而后者由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在协
商取得一致的基础上订立，报学校毕业生主管部门审查认可后，报上级主管部
门审批。 

值得注意的是，就业协议不能代替劳动合同。学生毕业到就业单位报到后，应
尽快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毕业生报到上岗以后，有很多用人单位并没有马上与之签订劳动合同，而是以
就业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代为履行劳动合同的职能。虽然就业协议书与劳动合
同均为用人单位录用毕业生时所订立的书面协议，但两者分处两个相互联系的
不同阶段，不能互为替代。 

劳动合同与就业协议书的区别和关联具体表现在：

（一）性质不同

就业协议书是毕业生在校时与用人单位协商签订的就业意向协议，也是学校编
制毕业生就业派遣方案的依据；劳动合同是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依法确立劳动关



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是明确毕业生就业后从事何种岗位、享受何
种待遇等权利和义务的依据。 

（二）内容不同

就业协议书的内容主要是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就同意录用和接受聘用达成一致意
见，并初步约定将来就业的基础条款，如服务期限、 试用期 限及试用期待遇
等；劳动合同的内容涉及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工作内容、劳动纪律等方方面
面，对劳动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更为明确和具体。 

（三）时效性不同

就业协议书在毕业生到用人单位报到时自动终止其效力；劳动合同的终止条件
有两种：一是劳动合同期限届满，二是劳动合同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

（四）争议解决的主要方式不同

就业协议书发生争议，主要是按照现有的毕业生就业政策，由学校或上级就业
主管部门出面协调解决；而劳动合同发生争议，主要是依据《劳动法》和《劳
动争议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采取调解、 仲裁 及诉讼的方式，通过严格的
法律程序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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